研究生答辩秘书工作流程

1. 研究生答辩的秘书人选由各研究中心（园）确定；

2. 请答辩秘书与研究生部联系，获取拟答辩研究生的课程成绩和必修环节等信息，同时向研究生部提供学位论文评阅人、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和研究生自然情况信息，研究生部审核通过后，开通该研究生的学位信息申请系统；

3. 答辩秘书收集论文评阅书，根据评阅意见和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生学位授予实施细则》（植发人教字〔2006〕30号），如有1位评阅人不同意答辩，则该研究生不能参加答辩；对符合答辩条件的研究生，由答辩秘书发出答辩通知；

4. 答辩秘书准备答辩表决票并到研究生部盖章，并根据《学位论文评阅书》拟出答辩决议草案；

5. 答辩秘书到答辩现场，将研究生答辩程序（内网下载）和答辩决议草案请答辩委员会主席审阅，并在答辩开始前介绍研究生自然情况；

6. 答辩秘书对答辩过程中答辩委员的提问、答辩人的回答等情况做客观、详细的记录；

7. 答辩人答辩结束后，由秘书向答辩委员会发放答辩表决票；

8. 请答辩委员会委员在《答辩决议书》答辩委员会组成和建议授予学位意见页签名，答辩委员会确定“决议意见”后，由答辩委员会主席在答辩委员会决议页签名。

9. 请答辩秘书保留答辩表决票，并将论文评阅书送交答辩人，以便填写学位信息管理系统；

10. 请答辩秘书收齐下列材料上交研究生部：论文评阅书（一式2份）、答辩表决票、发表文章首页或接受函，《学位申请书》（一式2份），《论文答辩情况和学位授予决议书》（一式2份），《毕业生登记表》（一式2份）；

11. 请答辩秘书提醒学生答辩后发送电子版论文到研究生部审阅格式，并尽快提交定稿后的装订版论文6本（附电子版）。

